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7-057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管理层在对2016年业务进行梳理自

查时发现，原公司全资孙公司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收哥”）

于2016年3月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回收哥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格林美（武汉）

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2016年5月，公司将控股公司武汉市

绿色文明回收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色文明”）60%股权转让给回收哥；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科亿”）原为公司的上下游合作

企业，2016年8月，公司参股欧科亿，持有欧科亿25%的股份。至此，回收哥、绿色

文明、欧科亿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回收哥、绿色文明、欧科亿

的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并在征求专业机构的意见后，将公司下属子公司与相关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2017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开华、王敏

已回避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有限公司的交易 

根据2016年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签署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

刀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公告》，且欧科亿于2016年8月29日完成工商变

更，因此自2016年9月1日起，欧科亿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经营计划和业务需

要，公司2016年全年向欧科亿采购钨原料418.89万元，并向其销售钴钨产品9，879.48



 

 

万元，其中2016年9月后，关联交易额为47,000,144.12元。 

（二）与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武汉市绿色文明回收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交易 

根据2016年4月1日和2016年5月3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回收

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和《关于转让部分下属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且回收哥和绿色文明于2016年3月31日和2016年6月1日分别完成工商变

更。因此自2016年4月1日和2016年6月1日起，回收哥和绿色文明成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根据经营计划和业务需要，公司2016年全年分别向回收哥和绿色文明采购电子

废弃物31.84万元和11.74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颜家村（县中小企业创业园） 

注册资本：4,163.3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袁美和 

经营范围：硬质合金及相关原料、工模具加工、销售（需专项审批的除外）；

机电产品、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矿产品、化工原料的销售；刀具、工具制造、加

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欧科亿25%股权。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欧科亿总资产45,415.66万元，负债

总额为14,295.14万元，净资产31,120.51万元，2016年度净利润3,193.13 万元。最

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3月31日，欧科亿总资产51,786.58万元，负债总额为

16,170.10万元，净资产35,616.48万元，2017年度第一季度净利润827.22万元。 

（2）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后台服务中心一期A3

栋14层 

注册资本：9390.3850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铭 

经营范围：互联网、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环保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技术研发、技术推广；广告发布；网络平台的运营

管理；货物运输；家政、保洁服务；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

废旧金属制品、废旧生活用品的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的处理；报废机动车回收；金属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

日用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审

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回收哥25%股权。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回收哥总资产7,034.18万元，负债

总额为604.70万元，净资产6,429.49万元，2016年度净利润-1,174.49万元。最近一

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3月31日，回收哥总资产6,809.83万元，负债总额为361.44

万元，净资产6,448.39万元，2017年度第一季度净利润-71.15万元。 

（3）武汉市绿色文明回收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7号17栋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仁华 

经营范围：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普通货运（经营

期限与有效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一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或凭

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回收哥25%股权，回收哥持有绿色文明60%股权。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绿色文明总资产 882.70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4.22万元，净资产 708.48 万元，2016年度净利润-98.74万元。最近

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绿色文明总资产 780.40万元，负债总额为

49.16 万元，净资产 731.24万元，2017 年度第一季度净利润-19.49万元。 

2．关联关系 

（1）公司的董事王敏女士担任欧科亿的董事，且欧科亿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因

此，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2）公司的副总经理宋万祥和鲁习金先生担任回收哥的董事，且回收哥为公司

的参股公司，因此，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绿色文明为回收哥的控股子公司，回收哥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构成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遵守合同

的约定,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欧科亿采购和销售产品的定价原则是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的

公允价格；每月按实际数量结算，双方每月按实际金额结算。 

公司向回收哥及绿色文明采购电子废弃物的定价原则是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

协商确定的公允价格；按每月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由购买双方每月按照实际金

额结算。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欧科亿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整合了钨钴与硬质合金器件制造全产业链

供应商、客户群等渠道资源，提升公司钨钴资源回收利用全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与

盈利能力。双方交易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欧科亿与本

公司之间的交易额较小，占公司采购和销售货物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无影响。 



 

 

公司与回收哥及绿色文明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有效利用回收哥互联网回收优

势，拓展电子废弃物资源回收渠道。双方交易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因回收哥、绿色文明与本公司之间的交易额较小，占公司采购和销售货

物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2）2016年度关联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行为，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遵

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未发现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按规定进行披

露。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

定，定价公允，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

时，按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我们对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